重庆市益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涪陵分公司
2026年聚合氯化铝定点询价采购公告

重庆市益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涪陵分公司对2026年聚合氯化铝定点进行公开询价，欢迎有意向的供应商参与报价。
一、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名称：重庆市益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涪陵分公司2026年聚合氯化铝定点询价采购项目。
（二）采购人：重庆市益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涪陵分公司。
（三）项目地址：重庆市涪陵区荔枝街道乌江村四组
（四）采购内容：聚合氯化铝，采购数量及质量参数详见附件1，最终结算金额以实际发生费用为准。
（五）本采购项目预估含税金额为10.00万元，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一次性包干单价，报价包括但不限于货款、人工费、包装费、仓储费、往返运输费、卸货费、售后服务、利润、管理费、各类税费等中选人为完成合同约定工作内容所产生的一切费用。报价人因自身原因造成漏报、少报皆由其自行承担责任，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费用。
（六）质量要求、质保期及供货要求
1.报价人按照采购人要求的产品品牌、型号供货，不得提供假冒伪劣产品，以次充好。
2.报价人所提供的产品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必须符合相关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无国家强制性标准的，需符合行业相关标准或通行标准。
3.所有产品必须是全新的原装正品，并标明详细质保期限。
4.因产品质量问题对采购人或第三人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财产损失、人身伤害等），由中选人负责赔偿，并承担相应的经济、法律责任。
5.供货时间：按需供货。合同签订后，中选人按照采购人的供货通知进行供货。中选人接到采购人供货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送货到采购人指定现场。
6.交货方式：中选人负责将货物运抵现场，有关一切费用由中选人承担（含包装、运输至采购人指定现场装卸交货等），运输过程中的一切风险由中选人承担。
（七）付款方式、付款时间
1.付款方式：银行转账。
2.付款时间：按次支付，卖方完成当次供货后，在10日内提交以下资料，经买方审核并完成相应的支付手续后，买方按当次货款金额的100%支付给卖方，当次货款金额=当月采购货物验收合格数量*合同单价。
2.1 验收报告资料；
2.2 支付申请书（加盖公章）；
2.3 经甲方签字确认的《进度支付审核单》、《进度支付明细表》等相关资料；
2.4 与支付金额等额的满足税法规定的有效的增值税发票；
2.5 甲方要求的其他支付或结算表格及资料。
二、资格要求
1.具有相应经营资质的独立法人资格或个体工商户；
2.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三、报价要求
参与报价的单位应包含如下档案资料：
1.提供报价表（附件2，盖鲜章），报价表可根据商家实际情况填写品牌及规格型号（若无已规定规格型号的项目，可联系采购人沟通）；
2.提供报价单位在中国境内合法注册登记的工商营业执照（盖鲜章）；
3.提供承诺书（附件3）。
四、相关费用说明
1.参与报价单位所报价格即为完成本说明第一项第（五）款的所明确的所有内容。
2.本项目无预付款，采购人根据成交人最终完成聚合氯化铝供货数量，按实际供货量支付费用。
五、成交原则
采购人根据符合本公告第二项报价要求的单位满足3家（含）以上时，采购人根据各单位的综合报价最低价为中选人，并签订合同协议。
六、合同签订
中选人在成交通知书下发后与重庆市益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涪陵分公司签订书面合同。
七、无效报价
1.未按本公告报价要求提供相应资料的；
2.提供虚假证明或非有效证明的；
3.报价单位或其代理人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附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条件的。
八、公告发布时间
2025年12月23日9:00至2025年12月28日18:00。
九、询价结果发布媒介
本次询价结果在“《重庆市环卫集团有限公司》(https://www.cesg.com.cn/)”网上发布。
十、报价递交方式及要求
1.现场递交
有意向参与报价的单位或个人自行前往采购人驻处，递交报价资料。
地址：重庆市涪陵区荔枝街道乌江村四组
联系人：白老师  18983937829
接收报价文件时间：2025年12月23日9:00至2025年12月28日18：00。
2.非现场递交
有意向参与报价的单位或个人可通过快递的方式，递交报价资料。以采购人收到快递时间为报价时间，各报价人自行考虑快递时间差，造成的错过报价时间的风险。
地址：重庆市涪陵区荔枝街道乌江村四组
联系人：白老师  18983937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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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采购数量及质量参数
聚合氯化铝（饮用水级 固体 质量分数≥28%），技术质量要求：氧化铝（Al2O3）的质量分数（%）≥28%，其他指标须符合GB 15892-2020质量标准。暂定采购数量45吨。
1. 采购数量为暂定量，采购人有权增减以上数量，具体数量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数量为准，报价人应自行考虑并承担由此可能造成的经济或其他损失。
2.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3. 供货要求：按需供货，报价人应自行考虑并承担因供货次数的增加而产生的其他费用。
二、技术需求
1. 产品技术参数：供货质量指标也须满足以下各项指标，如有一个指标不符合，则视为不合格品。
聚合氯化铝（饮用水级 固体 质量分数≥28%）供货质量指标
	需求名称
	需求指标说明
	指标值

	
	
	固体

	聚合氯化铝（饮用水级 固体 质量分数≥29%）
	氧化铝（Al2O3）的质量分数（%）
	≥28.0

	
	盐基度/%
	45-90

	
	pH值（10g/L水溶液）
	3.5-5.0

	
	不溶物的质量分数（%）
	≤0.1

	
	铁（Fe）的质量分数（%）
	≤0.2

	
	砷（As）的质量分数（%）
	≤0.0001

	
	铅（Pb）的质量分数（%）
	≤0.0005

	
	镉（Cd）的质量分数（%）
	≤0.0001

	
	汞（Hg）的质量分数（%）
	≤0.00001

	
	铬（Cr）的质量分数（%）
	≤0.0005

	注：表中所列产品的不溶物、铁、砷、铅、镉、汞、铬的质量分数均按Al2O3含量为10%计，Al2O3含量＞10%时，应按实际含量折算成Al2O3为10%产品比例，计算出相应的质量分数。本产品还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要求


[bookmark: _Hlk183076794]三、验收标准
（一）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到货后，采购人组织相关人员对货物的外观、数量、规格型号等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收货后如有异议，采购人在7日内书面提出。
（二）满足目前生产工艺，每吨污水粉剂处理量≤0.35kg，上清液悬浮物≤1000mg/l。
（三）中选人提供的货物未达到比选文件规定要求，由中选人承担一切责任，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中选人提供的货物有3次及以上不满足比选人要求，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不予支付合同价款，中选人应赔偿给比选人造成的一切损失。
（四）验收合格后需签订采购人签字盖章的验收确认单。








附件2
	报价单

	单位：元

	报价单位：
	联系电话：

	客户名称：
	报价日期：

	序号
	产品名称
	包装规格
	详细参数
	数量
	单位
	不含税单价
	单价
	不含税合价
	含税合价
	备注

	
	
	
	
	
	
	
	
	
	
	

	备注：
1.货运方式：送货上门。
2.本报价含  增值税、含运费。

	

	

	

	合计人民币大写：
	￥

	报价人：
	




附件3
承  诺  书
致：重庆市益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涪陵分公司（采购人名称）
我公司承诺满足并响应询价文件的全部内容：
（一）质量及供货要求
1.质量要求：产品质量执行国家相关质量标准。
2.我司严格按照询价文件的供货时间执行。
3.运费承担：产品运费及运输中产生的费用均由我方承担。
4.在途风险承担：产品运输中产生的丢失、损毁的风险由我方承担。
5.装卸货物：我公司将货物送至买方指定地点后，由我公司进行下货搬运至买方指定位置，费用由我公司承担。
（二）付款方式
我司接受买方的付款时间及方式。
特此承诺。


报价单位：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